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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 芯 國 際 集 成 電 路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8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

出。 

茲載列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的《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關於

2021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預計的公告》及《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國際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關於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額度預計的

核查意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高永崗 

執行董事、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21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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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董事分別為: 
 

執行董事 
周子學（董事長） 

蔣尚義（副董事長） 

趙海軍（聯合首席執行官） 
梁孟松（聯合首席執行官） 

高永崗（首席財務官兼公司秘書） 
 
非執行董事 
陳山枝 

周杰 

任凱 

路軍 

童國華 

 
獨立非執行董事 
William Tudor Brown 

劉遵義 

范仁達 

楊光磊 

劉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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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代码：688981              A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2021-008 

港股代码：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或“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子学、赵海军、高永岗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议的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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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

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事项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约为 753,271 千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2021 年

度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与

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

额 

2020 年

度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

计金额

与上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

大的原

因 

盛吉盛

（宁

波）半

导体科

技有限

公司 

采购货物 4,746 0.0% - 2,393 0.0%   

向关联方

买入机器

设备 

205,084 0.5%  153  114,597  0.3%   

小计 209,830   153  116,990      

江苏长

电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60,000 0.8%  6,556   53,383  0.7%   

向关联方

租入资产 
3,900 0.6%  547   3,324  0.5%   

小计 63,900   7,103  56,707      

中芯聚

源股权

投资管

理（上

海）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2,748 0.0%  -     6,377  0.1%   

向关联方

出租资产 
3,682 2.2%  931   1,179  0.7%   

小计 6,430   931  7,556      

凸版中

芯彩晶

电子

采购货物 54,624 0.3%  8,332   61,662  0.4%   

接受劳务 700 0.0%  9   651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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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 
关联交易

类别 

2021 年

度预计

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年年初

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与

关联人累

计已发生

的交易金

额 

2020 年

度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

计金额

与上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

大的原

因 

（上

海）有

限公司 

向关联方

出租资产 
31,862 19.4%  4,960   28,759  17.5%   

小计 87,186   13,301  91,072      

灿芯半

导体

（上

海）股

份有限

公司 

销售货物 385,925 1.6%  81,673  208,901  0.9%   

总计 753,271    103,161  481,226      

注 1：上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0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注 2：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之间进行调剂。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 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项习飞 

注册资本 3,209.52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3 月 22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石桥村 

主营业务 半导体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翻新改造安装维护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8.69%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

限合伙）：持股比例 18.17% 

TRIPLECORES KOREA CO.,LTD.：持股比例
15.58%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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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28% 

芯空间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2.46% 

天津吉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

例 6.23% 

2.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力 

注册资本 160,287.45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6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 号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的系统集成封装设计与特性仿真、晶圆中

道封装及测试、系统级封装测试、芯片成品测试服

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17.00%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4.28% 

3.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永岗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 号 1 幢 337 室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上海芯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35%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 19.51% 

宁波道至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 

宁波月湖香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7.5% 

芯空间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49% 

4. 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法定代表人 植木哲朗 

注册资本 6,4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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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18 号 2 号楼 1

楼 

主营业务 成像传感器的设计，晶圆彩膜的设计、生产、加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日本）：持股比例 7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 

5.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ZHIQING JOHN ZHUANG（庄志青） 

注册资本 9,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17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158 号礼德

国际 2 号楼 6 楼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3.48%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X,LP：持股比

例 13.47% 

嘉兴君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5.93% 

BRITE EAGLE HOLDINGS,LLC：持股比例 5.43%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1 
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

裁兼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事长 

2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执行董事周子学担任董事

长；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

副总裁兼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

事；非执行董事任凯担任董事 

3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

裁兼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事长 

4 
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

担任副董事长 

5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执行董事、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

担任董事长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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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次同类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

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原材料及设备采购、晶圆代工及封装测试服务、

资产租赁等内容，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协议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向长电科技租赁其位于江阴市城东厂区的部分厂房及配套通用设

备。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向中芯聚源出租场地用作办公用房，协议期限

为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晶圆股权投资

（上海）有限公司与中芯聚源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中芯

聚源管理其资产，协议期限为 2019 年 9 月 5 日至 2029 年 2 月 26 日。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与灿芯半导体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芯片代工框架协议》，约定灿芯向中芯国际订购

的芯片将由中芯国际直接生产，产品名称、产品生产附加的特殊条款和条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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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技术规范等，应在单独的文件中列明，作为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协

议期限为 2019 年 5 月 4 日至 2022 年 5 月 3 日。  

4、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与凸版中芯彩

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向凸版出租厂房用作生产经营，

协议期限为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 

除已签署协议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后，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

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关

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

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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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

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

章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

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基

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联合保荐机构对公司2021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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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联合保荐机构”）、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联合保荐机构”）作为中芯

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芯国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持续督导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

督导工作指引》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对公

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周子学、赵海军、高永岗回避表决本议案，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

程大纲及章程细则》、《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约

为75,327.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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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21 年度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与关联

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

额 

2020 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

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盛吉盛（宁

波）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474.6 0.0% - 239.3 0.0%   

向关联方采购

固定资产 
20,508.4 0.5% 15.3 11,459.7 0.3%   

小计 20,983.0   15.3  11,699.0      

江苏长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6,000.0 0.8% 655.6 5,338.3 0.7%   

向关联方租入

资产 
390.0 0.6% 54.7 332.4 0.5%   

小计 6,390.0   710.3  5,670.7      

中芯聚源股权

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274.8 0.0% - 637.7 0.1%   

向关联方出租

资产 
368.2 2.2% 93.1 117.9 0.7%   

小计 643.0   93.1  755.6      

凸版中芯彩晶

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 

采购货物 5,462.4 0.3% 833.2 6,166.2 0.4%   

接受劳务 70.0 0.0% 0.9 65.1 0.0%   

向关联方出租

资产 
3,186.2 19.4% 496.0 2,875.9 17.5%   

小计 8,718.6   1,330.1  9,107.2    

灿芯半导体

（上海）有限

公司 

销售货物 38,592.5 1.6% 8,167.3 20,890.1 0.9%   

总计 75,327.1   10,316.1  48,122.6    

注 1：上表中占同类业务比例=该关联交易发生额/2020 年度经审计同类业务的发生额。 

注2：上述预计额度允许在同一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进行调剂。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项习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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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 3,209.52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18 年 3 月 22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石桥村 

主营业务 半导体设备及配件的研发、翻新改造安装维护销售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8.69% 

上海聚源聚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

伙）：持股比例 18.17% 

TRIPLECORES KOREA CO.,LTD.：持股比例 15.58% 

芯鑫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5.58% 

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28% 

芯空间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2.46% 

天津吉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6.23% 

2、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力 

注册资本 160,287.456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6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 号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的系统集成封装设计与特性仿真、晶圆中道封装

及测试、系统级封装测试、芯片成品测试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00% 

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4.28% 

3、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永岗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2 月 27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 号 1 幢 337 室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上海芯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35%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9.51% 

宁波道至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 

宁波月湖香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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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空间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49% 

4、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法定代表人 植木哲朗 

注册资本 6,400 万美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11 月 24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江路 18 号 2 号楼 1 楼 

主营业务 成像传感器的设计，晶圆彩膜的设计、生产、加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日本）：持股比例 70%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0% 

5、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 ZHIQING JOHN ZHUANG（庄志青） 

注册资本 9,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7 月 17 日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路 1158 号礼德国际 2 号

楼 6 楼 

主营业务 集成电路设计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3.48% 

NORWEST VENTURE PARTNERS X,LP：持股比例

13.47% 

嘉兴君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5.93% 

BRITE EAGLE HOLDINGS,LLC：持股比例 5.43%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序号 关联人 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 

1 盛吉盛（宁波）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裁兼

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事长 

2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执行董事周子学担任董事长；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裁兼

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事；非执行董事

任凯担任董事 

3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执行副总裁兼

公司秘书高永岗担任董事长 

4 凸版中芯彩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担任

副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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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担任

董事长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双方交易能正常结算，前次同类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良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方签署相关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

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原材料及设备采购、晶圆代工及封装测试服务、

资产租赁等内容，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同类交易的价格协商确定。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厂房租赁合同》，协议期限为2014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

向长电科技租赁其位于江阴市城东厂区的部分厂房及配套通用设备。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海）

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向中芯聚源出租场地用作办公用房，协议期限为

2020年5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晶圆股权投资（上海）有

限公司与中芯聚源签署了《委托管理协议》及补充协议，委托中芯聚源管理其资

产，协议期限为2019年9月5日至2029年2月26日。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与灿芯半导体

（上海）有限公司签署《芯片代工框架协议》，约定灿芯向中芯国际订购的芯片

将由中芯国际直接生产，产品名称、产品生产附加的特殊条款和条件包括技术规

范等，应在单独的文件中列明，作为框架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协议期限为2019

年5月4日至2022年5月3日。  

4、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与凸版中芯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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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签署了《租赁合同》，向凸版出租厂房用作生产经营，

协议期限为2020年8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 

除已签署协议外，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事项后，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签订对应合同或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

司相关业务的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关联

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本次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

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合保荐机构海通证券、中金公司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

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程

大纲及章程细则》、《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为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关联交易基于日常业务

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联合保荐机构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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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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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郑瑜  陈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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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魏先勇  李扬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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